
2011年10月26日 星期三 编辑 宋才华 组版 刘玉 校对 云心06深读 DIAO CHA调查

记者 刘欢 宋娟

六安市裕安区农民工闵爱国，在牙买加工作时受伤，

一直没有得到工伤赔偿，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二

审均驳回了其诉求。经闵爱国申请，安徽省检察院经审

查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要求再审。昨日上

午，该案在合肥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未当庭宣判。

庭审中，中际公司代理人表示，所谓的“管理”是因为外

国人不懂中文。对于法官和闵爱国代理人的提问，中际公

司代理人说了六个“不太清楚”。法官当庭对部分事实，要

求其在闭庭后三日内，予以书面说明。

中介合同第一页闵爱国及其身份证，是否由其本人书

写？中际公司不具备劳务外派的中介资质，但其挂靠了“中

安公司”，让闵爱国等人出国是谁的名义，当时如何操作

的？闵爱国称出国前向中际公司交费39800元，但记不清

交费缘由，中际公司当时收了多少、为什么收的？闵爱国受

伤后在牙买加的医疗费是谁支付的？闵爱国在牙买加受伤

后被派往英国属地凯岛工作，是不是牙买加Caroline公司

所为？闵爱国到达牙买加后有无与其他用工单位签订合

同？

对于这6个问题，中际公司代理人的回答均是“不太清

楚。”但他表示，闵爱国未曾进行工伤鉴定，其工伤的前提不

存在，也就谈不上赔偿。

最后一次上诉至省高院，张海英认为：对于贪污罪，自

己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未有利用职务便利实施非

法占有国有资产的行为；对于

职务侵占罪，她的行为不构成

职务侵占罪；关于挪用资金罪

方面，其认为也不构成挪用资

金罪。关于行贿罪，其认为早

在2005年，已向有关办案

机关如实反映了其行

贿的具体犯罪

事 实 ，

系

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因此，对她行贿行为应当免予

处罚。

省高院审理后认为，张海英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虚报骗

取、截留职工安置资金，隐匿国有企业收入和其他资产予以

侵吞等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20140368.43元，其行为构

成贪污罪。其非法侵占公司资产42043562.64元，属数额巨

大；张海英还违反公司管理法规，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挪用

漯阜公司的资产18932000元归个人使用，其行为构成挪用

资金罪，且属数额巨大。张海英在职务晋升等事宜过程中，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给予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某某财

物共计15万元，其行为还构成行贿罪，故省高院终审裁定，

决定对其执行无期徒刑，驳回上诉。

六安农民工境外务工受伤4年未获工伤赔偿，两次民事赔偿诉求被驳后再申请

省检察院提起抗诉“境外务工案”昨日再审

2006年7月，六安市裕安区农民工闵爱国，通过叔叔

闵先发介绍，与安徽中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际公司）签订合同，并在中际公司安排下，于2006年

的8月2日，前往牙买加工作。2007年 1月 18日，闵爱国

工作时受伤，劳动能力障碍为九级（不是工伤认定书）。

2008年2月26日，闵爱国回到合肥，十天后拿到了6000

美元补偿。但一直没有得到工伤赔偿，他向法院提起民

事赔偿诉讼（本报曾报道）。一审、二审均驳回了他的诉

求。经闵爱国申请，省检察院经审查向合肥市中院提起

抗诉，要求再审。

省检察院审查发现，中际公司没有省商务厅统一颁

发的境外就业中介许可证，不是合法的出国劳务中介机

构。另外，省检察院还出具了闵先发借记卡账户交易明

细清单，证明闵爱国的工资由中际公司支付，虽然中际公

司之前在庭审中称其受外方委托，但却未能提供任何证

据。因此，依据中际公司与闵爱国之间的工资支付关系，

认定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故此提起抗诉。

对于省检察院提供的证据，申诉人闵爱国的代理人称，

中际公司和闵爱国之间，还存在雇佣关系中“管理与被管

理”的特征。

被申诉人中际公司法定代表人没有出庭，其代理人坚

称双方没有劳动关系，外出劳务公司不适用劳动法和劳动

合同法，要求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闵爱国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指出，既然中际公司不具备

境外就业中介资质，该公司与闵爱国介绍与被介绍的关系

就不能成立；而中际公司在合同中规定，每个月要收取管理

费，并对闵爱国等人制定违纪处罚制度等，双方之间管理与

被管理的关系，证明双方是雇佣关系。“申诉人前后观点矛

盾，前面说合同无效，后面又以合同中管理费的规定来说

事。”中际公司代理人称。

闵爱国说，中际公司向法庭提供的中介合同，出事前他

不持有原件，该原件第一页的“闵爱国”三字及其身份证号

码，都不是其笔迹，与合同后面其本人签字笔迹不同，并出

具了一份他与其他公司签订的“正规”合同，以证明该原件

“弄虚作假”。其代理人认为闵爱国不持有合同原件一事，

中际公司没有保障闵爱国的合法权益。

“闵爱国在牙买加是否与其他用工单位签订合同？有

劳务人、有中介，那谁是劳务接收人？”对于闵爱国代理人的

提问，中际公司代理人未能当庭说明。

对此法官在庭审中表示，不论出国务工时间长短，务工

人员与用人单位都会签订用工协议，如果中际公司无法提

供此类证据，法院只能推断用人方就是中际公司。

贪占挪8100余万，两年两次重审，近日省高院终审判决

安徽“第一女贪”牢底坐穿
张海英曾因漯阜铁路的改制一

度成为风云人物，获得“中国改革

100新锐人物”称号。但多年以

后，事实证明，这是一起有预

谋的侵占国有资产改制，

被侵占的国资高达 8100

余万元，她因此获得了

又一个称号———

安徽“第一女贪”。

日前，记者

了解到，该案

自从 2009 年

1 月 24 日 一

审宣判后，历

经 两 年 、两 次

发 回 重 审 。 最

终，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

于 日 前 对

该案作出

终 审 判

决 ，决 定

对张海英

执行无期

徒刑。

张海英1960年 10月出生于阜阳市利辛县城关镇，1978

年高中毕业后到城郊劳动，由村计生干部、乡党委书记起

步，从1997年起历任利辛县副县长、阜阳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阜阳地方铁路局局长，直至案发时任漯阜公司董事长。

2002年，因漯阜铁路线路老化，阜阳地方铁路管理局对

其所有的漯阜铁路线路进行技术改建，并向国家计委、铁道

部申请国债资金。为了将阜阳地方铁路管理局改制为由其

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时任阜阳该局局长的张海英，以争取

国家资金支持技改项目为由，多次向阜阳市政府请求对该

局进行改制。2003年10月，阜阳市政府成立了阜阳地方铁

路管理局改制领导小组，开始着手改制工作。2004年7月，

阜阳地方铁路局改制为安徽漯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漯阜铁路的改制一度为张海英赢得炫目的光环，2006

年，她获得了“中国改革100新锐人物”称号。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张海英便案发被捕，之后被查出利用改

制之机进行职务犯罪，贪污人民币20140368.43元，职务侵占人

民币42043562.64元，挪用资金人民币1893.2万元，三宗重罪涉

案金额合计8100余万元。

据了解，2009年1月23日，张海英被阜阳市中级法院一

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宣判后，张海英不服，提出上诉。安徽省高院于

2009年4月15日作出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阜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于 2009 年 11 月 30 日作出刑事判

决。宣判后，张海英仍不服，提出上诉。安徽省高院又于

2010年5月21日作出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随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重审后又于2010年 11

月29日作出刑事判决。宣判后，张海英再次表示不服，再

次提出上诉。

安徽省高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

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后，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

不开庭审理，并于今年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境外务工受伤4年未获得工伤赔偿

案件焦点 中介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双方各执一词

案件回顾

庭审现场 中际公司方连说六个“不太清楚”

高新 实习生 刘僚 记者 雷强

从改革新锐到“第一女贪”只过了两年

一审宣判后历经两年两次发回重审

终审判决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